
耿丹学院学分置换认定管理办法 

 

为了体现学校开放式、国际化、应用型办学理念，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个人

素养和就业竞争力，针对学生在校（籍）期间参加第二课堂的各类创新实践活动，

获得各类职业资格证书、校际交流项目成绩证书、语言类等级考试、竞赛奖励和

科研成果、服兵役荣誉证书等，学校准予其申请自修、置换部分课程及学分，为

规范此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学分置换认定的基本原则 

一、一致性与选择性相融合 

在强调与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致性的前提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

础、特长和需要选择一些项目（课程），以利于学生个性的拓展，做到一致性与

选择性有机融合。 

二、鼓励性与规范性相协调 

学校鼓励学生为自身成长而作出的多样性选择，但为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规格，同时要强调学分置换的规范性，即强调参与项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学分

置换涉及的课程与培养方案课程类型要一致、置换认定程序要严格。 

第二条   项目学分置换认定的类型和基本要求 

一、学生参加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课程学习给予学分置换认定的，必须

是本校与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合作项目，且符合学校赴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

院校课程学习申请流程通过者。 

1.学校根据与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合作项目协议，公布合作院校、专业、

课程（学时学分）以及交流时间段，学校国际交流办公室或未来大学联盟事务办

公室按照项目申请流程预审交流学生名单，并提交教学事务办公室和相关系部。 

2.15 周以下短期赴海外交流的，需获得海外院校/机构学习或实习证明；累

计 15 周及以上的，需修读不少于 15 个海外院校学分。未来大学联盟院校合作项

目均是学期交流，需修读不少于 15 个联盟院校学分。 

 3.赴海外院校交流置换互认课程成绩分数要求。凡修读合格者，按对方提

供的成绩计算。对于学期中间时段参加海外院校交流的，并在出行离校前，完成

了 2/3 课程学习的，允许提前申请结课考试，使用 C 卷单独组织考试。 

赴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交流学习的学生课程成绩单直接作为置换后课

程成绩，对应学分允许有差异，但必须事先经所属系专业认定，并报教学事务办

公室批准方可置换。 

4. 英制高校与耿丹学院成绩置换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序号 英制高校成绩 转换我院成绩 转换我院毕业论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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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数对应关系由国际交流办公室与国外相关院校确定。 

二、学生参加职业（专业）资格证书项目培训给予学分置换认定的，必须是

国家劳动和人事部门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证书。一个项目

证书给予等学分置换认定 2 个第二课堂学分。 

1.学生所取得的职业（专业）资格证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需学习课程

相关，学生可申请免修该门课程，经学生所在系审批，报教学事务办公室审核备

案，用职业（专业）资格证书置换学分，成绩以 80 分计。 

2.学生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不相关的，1 个职业资

格证书可以抵 2 个第二课堂学分，学生自愿申请，由学生所在系申报，教学事务

办公室审核备案。 

三、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给予学分认定 

1.参赛学生在各级科技（学科）竞赛获奖后，奖励学分计入第二课堂学分，

按以下标准奖励： 

竞赛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际级 

国家级 
个人 4 3 2 

省部级 个人 3 2 1 

校级 个人 2 1 0.5 

2.对参加省部级（含）以上竞赛获三等奖以上学生学校备案，并计入学籍档

案。参赛学生在校期间获奖多于一项时，奖励学分可叠加。置换学分的课程成绩

为二级制即通过、不通过。 

1 A+ 

70 以上（含） 

98 

优秀 2 A 95 

3 A- 92 

4 B+ 

60-69 

88 

良好 5 B 85 

6 B- 82 

7 C+ 

50-59 

78 

中等 8 C 75 

9 C- 72 

10 D+ 

40-49 

68 

及格 11 D 65  

12 D- 62 

13 F 40 以下 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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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在校期间服兵役，且符合学校征兵申请流程通过的，按照国家教育

部、人武部征兵政策规定给予部分课程学习的学分置换认定。 

1.学生因入伍不能参加当学期课程考核的，如已修完课程或修完总学时数五

分之四的课程，可参考平时学习情况或采取 C 卷进行考核，并给与成绩和学分。 

2.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后可免修教学计划规定的体育课、国防教育课、军事训

练、第二课堂等课程 4 学分。免修需进行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学生

事务办公室统一申报，交教学事务办公室审核后，方可以置换学分，相关课程成

绩一般以 90 分计。 

3.学生在服兵役期间立功获奖，退伍复学后可以申请置换学分，获 1 次三等

功以上可以奖励 2 个第二课堂学分，优秀士兵奖励 1 个第二课堂学分（成绩以通

过计）。 

4.学生在服兵役期间，经学生本人申请，所在系同意，大四阶段毕业设计（论

文）可远程指导完成，具体要求参照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规范执行。 

5.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后，其所在年级、专业、课程名称、学时、学分发生变

化时，可将其原年级专业所修课程学分按学期比例置换为新年级专业课程的学

分，置换后仍出现不足学分的，由各系依照新年级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指定课程

予以补修。 

五、学生参加英语类社会化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雅思、托福等）或

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的可给予大学英语类课程学分置换或成绩奖励，但要求必须是

在校期间或结业以后一年内完成且有相关证明。 

1.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或国际认可的英语考试合格的学生，在成绩单下

发后四周内，经本人申请，大学英语教学及培训中心审批，报教学事务办公室审

核备案后可以认定在校大学英语课程四个学期学分，成绩按照相应成绩对应关系

获得。 

认定成绩对应关系如下表： 

百分制 CET4 成绩 雅思成绩 

95 710-500 6.5 及以上 

90 499-465 6.0 

80 464-425 5.5 

注：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者大学英语课程四个学期成绩均按 95 分计

算。 

2.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国家国际交流活动，在交流结束返校后四周内，经本

人申请，国际交流办公室证明，大学英语教学及培训中心审批，报教学事务办公

室备案，可以给予交流当学期大学英语类课程的成绩奖励，成绩奖励的具体标准

依据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相关文件执行。 

六、教学计划规定之外的第二课堂学分可以等学分置换通识选修课学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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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有考试作弊或旷考记录者除外），成绩记为良好（85 分）。（详见《北京工

业大学耿丹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暂行实施细则》） 

              

一、学生办理学分认定须在项目结束返校后或证书（成绩单）发放四周内，

依据不同类型填写《海外交流项目学分置换认定申请表》、《学生科技（学科）竞

赛学分认定申请表》、《学籍异动学生学分认定申请表》、《学生课程成绩增加申请

表》，连同证书（成绩单）原件经相关项目组织职能部门、学生所在系与教学事

务办公室复核，对符合要求者，教学事务办公室予以置换认定学分，并在教务系

统中登录成绩。第二课堂学分认定详见《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

定暂行实施细则》。 

二、办理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课程学习项目学分置换认定的学生须在行

程前填写《海外交流项目学习计划表》或《未来大学联盟交流学习计划表》，经

专业负责人、系主任审核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院校学习的专业类课程与校内当学

期所开课程的一致性或课程名称相近、学时学分相近（不一致的经系内论证后进

行认定），通识类必修课程必须由开课部门主任认定课程置换方案，并签字报教

学事务办公室审核签字备案，作为回校后学分置换的依据。 

学生如遇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学习计划变更时，必须立即于一周内以电子邮

件形式与所属系专业负责人、系主任联系并确认同意变更，否则不予置换原定课

程学分。 

对于海外或未来大学联盟学习归来后，所获得的未置换为必修课（含限选课）

的课程学分可置换为选修课的学分。 

对于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学分认定，学生可在选题阶段与导师确认，

并获得教研室、系同意后，可用接受方所修相关课程（一门或多门）的论文替代

毕业论文/设计并答辩，答辩可采用面试、网络或书面方式进行。 

三、办理职业（专业）资格证书项目培训学分认定的学生，职业资格证书考

试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由学生所在系申报，交由教学事务办公室认可后，方

可以置换学分。 

四、学生在各级科技（学科）竞赛获奖后由学生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交由

教学事务办公室审核后，方可以置换学分。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之前与此文件规定有不一致的，以此文件规定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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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学分置换认定的规程


